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沪思院人〔2020〕3号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务工作者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 
 

 

各二级学院、基础部、直属系、行政职能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中发〔2016〕31号)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43 

号)的精神，进一步增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务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推动 

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 

法。 

一、指导思想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务工作者，是学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 

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在教师个人职业发 

展中，按照学校专业教师的同等待遇。 

二、聘任对象 

在岗在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专职辅导员、校(院、系)分管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管理工作者、从事党务工作者和共青团干部。 

三、 专业职务设置 

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四、 评聘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要求 

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对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差，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人员，实行师德“一 

票否决”制。 

(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年限要求 

1. 教授：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年限累计8年以上；但具备思想政治 

教育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者，工作年限累计5年以上；具备其他专业博士学位者，工作年 

限累计6年以上。 

2. 副教授：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年限累计4年以上；具备博士学位
 

者，其从事学生工作年限可累计3年以上。 

3.讲师：已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年限累计2年以上；
 

具备博士学位者，可直接认定. 

(三)学位学历和任职年限要求 

1. 教授：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且担任3年以上副教授职务；具 

备其他专业博士学位，且担任4年以上副教授职务；具备硕士学位，且担任7年以上副 

教授职务；获得研究生班毕业证书、第二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研究生学历而未获得硕士学 

位，且担任8年以上副教授职务；获得学士学位或者本科毕业学历，且担任10年以上 

副教授职务。 

2. 副教授：具备博士学位，且担任2年以上讲师职务；具备硕士学位，且担任5 

年以上讲师职务；获得研究生班毕业证书、第二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研究生学历而未获得 

硕士学位，且担任7年以上讲师职务；具备学士学位或者本科毕业学历，且担任8年以 

上讲师职务。 

3.讲师：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并具有2年以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研究生班 

毕业证书、第二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研究生学历而未获得硕士学位，具有3年以上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经历；学士学位或者本科毕业学历，具有5年以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 



 

 

 

(四)工作实绩要求 

1.教授：具有丰富的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2次
 

以上； 

(2)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校级荣誉称号4次以上(荣誉称号的认定以证书
 

签章是否为校级行政或者党委的签章为准); 

(3)个人累计获得校内年度考核“优秀”3次以上。 

2.副教授：具有较丰富的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1次
 

以上； 

(2)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校级荣誉称号2次以上(荣誉称号的认定以证书
 

签章是否为校级行政或者党委的签章为准); 

(3)个人累计获得校内年度考核“优秀”2次以上 

3.讲师： 

(1)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获校级及以上奖励； 

(2)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五)科研要求 

1.教授：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在本领域中有一定影响： 

任现职以来，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 

究论文3篇以上，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完成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组织的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课题3项以上，研究成果经鉴定或已组织实施； 

(2)作为主要编撰人已公开出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专著1部以上或教
 

材、教学参考书2本以上； 

(3)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
 

面科研奖励2次以上；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
 

文2篇以上 

2.副教授：任现职以来，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2篇以上。 

任现职以来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独立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1篇，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完成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组织的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课题1项以上，研究成果通过鉴定或已组织实施； 

(2)作为主要编撰人已公开出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著作或教材、教学
 

参考书1本以上； 

(3)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
 

面科研奖励1次以上， 

3. 讲师：参与学生思政相关课题的研究，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学生工
 

作相关论文1篇以上 

(六)教学要求 

每年承担一定量的第一或第二课堂教育教学任务。 

(七)外语要求 

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条件中对于外语要求的通知》(沪教委人〔2006〕57号)执行。 

(八)计算机能力要求 

具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的计算机能力，取得相应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
 

证书。 

(九)参加培训要求 

1.专职辅导员应根据《上海高校辅导员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完成相应的
 

年度培训任务。 

2. 其他应聘人员应在任现职以来参加市级以上相关教育主管等部门组织的相关培
 

训1次以上，并取得相应证书， 



 

 
 

五、 组织与管理 

(一)设立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职务聘任委员会(简称 

“聘委会”),全面负责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职务聘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 

党委书记、校长担任，成员由学校党政领导、人事负责人组成。聘委会下设思想品德及 

相关能力与工作实绩考察组进行考察。 

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应聘高级职务人员相关能力和水平进行评议、推荐、评议结果认
 

定；对应聘中级职务人员相关能力和水平进行评议。 

(二)校聘委会根据学术委员会提交的评议结果确定聘任意见，聘任意见报党政联
 

席会议审定，公示无异议后进行聘任。 

(三)助教职务按照教师系列相关规定认定 

(四)任现职以来取得上海学校心理咨询师或职业咨询师中、高级专业技术水平认
 

证证书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经学术委员会认定，满足评聘条件 

的，可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讲师、副教授职务。 

(五)鼓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其他专业技术职务教师间正常的职务流动。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聘其他岗位的， 一经聘任，应同时聘为同级专业技术职务。担任 

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经认定后可转聘同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 

(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职务聘任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六、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2020年3月起实施。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 7月 1日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年7月1日印发 

 


